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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自治区高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公布2020年全区法院审结

生效的 8 件环境资源典型

案例。

倾倒危险废物被判刑

并处高额罚金

【基本案情】 2017年

9月，被告人王伟、陈秀英、

王耀斌未经卓资县环境保

护局批准，合伙在卓资县

大榆树乡马莲坝行政村私

建炼油厂，通过被告人路

建磊等中介人将大量炼油

原料废油渣拉入厂区，直

接倾倒在未做任何防渗处

理的土坑内或就地放置在

厂区。内蒙古内化科技有

限公司检测结果为：废油

渣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 明 确 的 HW11 精

（蒸）馏残渣，是危险废物；

废油渣数量共计 1854 吨

（包含混入雨水量为 43-

135m3）。在对涉案危险废

物作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已

造成1065.88万元的损失。

【裁判结果】 乌兰察

布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四被告人均构成污染

环境罪，分别判处四年到六

年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同时并处五十万元至八十

万元不等的罚金。四被告人

连带赔偿卓资县人民政府

和卓资县环境保护局已经

支出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

共计1065.88万元。

焚烧杂草引发火灾构

成失火罪

【基本案情】 2020年

4 月 30 日，被告人王志军

在自己的菜地内焚烧杂

草，引燃地边的柽柳后发

生火灾。经宁夏绿森源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失

火现场为面积73.9亩的灌

木林地，位于胡杨林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林

地权属为国有林地。涉案

被烧毁植被种类为柽柳，

无保护等级，被烧毁植被

损失为 148021.7 元。2020

年 8 月 21 日，额济纳旗林

业和草原局出具了《植被

恢复设计建议》：恢复面积

150亩，种植梭梭苗木9240

株，恢复期限 2021 年 3 月

至2023年10月。

【裁判结果】 额济纳

旗胡杨林是当今世界仅存

的三处天然河道胡杨林之

一，对于稳定荒漠河流地

带的生态平衡、防风固沙、

调节绿洲气候具有重要作

用，也是阻止巴丹吉林沙漠

向北扩散的重要屏障。本案

既是全国首例关于胡杨林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公

益诉讼案件，也是《内蒙古

自治区额济纳胡杨林保护

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审理的

首例破坏胡杨林案件。

额济纳旗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王志军盲目在林

地草地实施焚烧垃圾的行

为，最终引发火灾，危害公

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失火

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

分，王志军按照《植被恢复

设计建议》要求，在行政监

管部门指定的地点补种

150 亩梭梭林地并对补种

树苗进行抚育管理。如果不

履行环境修复义务或者履

行环境修复义务不符合标

准的，则承担代为补种费用

3万元，并在新闻媒体上向

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腌制出售野生鸟蛋被

判刑

【基本案情】 2019年

5月至6月间，被告李国臣

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湖

捡拾野生鸟蛋共计 1910

枚。其中 62 枚鸟蛋被李国

臣腌制，1848 枚鸟蛋在出

售时被公安机关查获扣

押。经东北林业大学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绝大部分

为骨顶鸡卵、鸿雁卵、苍鹭

卵、草鹭卵、绿头鸭卵、红

头潜鸭卵，均系国家保护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鸟卵。呼伦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

繁育救护中心孵化成活96

只野生鸟，放归自然。李国

臣非法捡拾野生鸟蛋的行

为共造成19万余元的生态

损失。鄂温克族自治旗法

院认定李国臣犯非法狩猎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二年。随后，呼

伦贝尔市检察院向呼伦贝

尔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要求李国臣以劳务代

偿方式承担生态损害赔

偿，并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经法院

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一 、李 国 臣 自 2021 年 至

2022 年两年期间，在海拉

尔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修

复基地完成30天义务浇水

工作；二、李国臣同意呼伦

贝尔市检察院将其签署和

录制的赔礼道歉声明在媒

体上公开发布。

噪音污染导致马鹿流

产

【基本案情】 2002

年，经当地政府批准，李万

军在乌拉盖开发区贺斯格

乌拉牧场其承包的草场内

建成养鹿场一处，并正常

开展经营活动。2009 年 1

月 12 日，蒙霍铁路公司作

为项目建设单位建设珠斯

花 K390 至贺斯格乌拉铁

路，2009 年 8 月 30 日建成

通车并负责运营。在蒙霍

铁路公司修建铁路及铁路

建成通车后，李万军所饲

养的马鹿出现流产、鹿仔

死亡及不明原因死亡的现

象。李万军被迫将鹿场剩

余病马鹿处理完毕，并将

鹿场废弃停用。

【裁判结果】 通辽铁

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

蒙霍铁路公司修建运营的

铁路线路沿李万军经营的

鹿场边缘经过，距离鹿舍

300米左右。参考科研机构

出具的意见，鹿场建设选

址应至少距铁路线路1500

米；同时，环境监测部门的

监测报告也显示，铁路运

营产生的噪声已大大超过

马鹿正常生存所能承受的

最大噪音量，足以推定蒙

霍铁路公司的铁路施工建

设及运营行为与李万军所

受损害之间存在初步的因

果关系。法院判决蒙霍铁

路公司赔偿李万军马鹿死

亡损失 92.8 万元，鹿舍及

附属设施损失23.92万元，

正常生产经营收入补偿10

万元元，共计126.72万元。

监管机关怠于履职被

提起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包头市意

满贸易有限公司在未办理

过任何征用占用草原手续

的情况下，在乌拉特中旗索

伦山地区巴音乌兰苏木图

克木嘎查从事采矿作业，非

法占用并损毁草原 580.77

亩。2018年4月13日，乌拉

特中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向

该公司发出责令整改通知

书，要求其在2018年5月31

日之前停止违法行为，回填

非法破坏草原，恢复草原植

被。2020年8月27日，检察

机关向乌拉特中旗林业和

草原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

依法履行草原监督管理职

责，限期恢复被损毁的草原

植被。2020年9月7日，被告

乌拉特中旗林业和草原局

回函称，包头市意满贸易有

限公司对被破坏的草原进

行了整改，草原植被正在自

然恢复。检察机关认为，包

头市意满贸易有限公司仅

对采区进行了部分安全整

改，未对被占用草原进行有

效恢复，乌拉特中旗林业和

草原局尚未依法全面履行

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乌拉特

前旗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林业和草原局收到检

察建议后，未依法全面履

行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

态。判决确认被告乌拉特

中旗林业和草原局对包头

市意满贸易有限公司非法

占用草原行为未依法全面

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的

行为违法，应继续履行草

原监管职责。

非法占用林地种玉米

被判刑

【基本案情】 2014年

4月15日，被告人孙凤华承

包了通辽市汇丰林业发展

有限公司向科左后旗吉尔

嘎朗镇呼和淖尔嘎查委员

会承包的 661 亩土地及其

地上附着物5年生林木。自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

期间，孙凤华未经法定程序

审批、登记、核发证书、确认

土地使用权而在其承包经

营的林地内种植农作物玉

米。经当地林业调查规划设

计队认定，孙凤华占用用材

林地面积235.6亩，种植玉

米等农作物，造成林地内原

有植被和土壤种植条件遭

到破坏，构成严重毁坏。案

发后，孙凤华将其种植的玉

米予以翻毁。

【裁判结果】 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

人孙凤华犯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十万元。保护林地的根本

目的不仅是取得经济利

益，而是维护人类赖以生

存的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

以及发挥生态效益和促进

经济、社会的可续性发展。

行政机关履职不力被

提起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检察机

关在公益诉讼专项活动

中，发现位于磴口县坝楞

村段二排干渠水浑浊，经

调取磴口县环境保护监测

站 2018 年 8 月 24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的检测报告

均显示该段进水口处下游

2 公里总磷、COD、氨氮、

粪大肠菌群超标，水质属

于劣ⅴ类水质，水质污染。

检察机关向磴口县环境保

护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

议该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查找造成水质污染的原因

及污染源头，并对相关企

业和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

污染物的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磴口县环境保护局收

到检察建议后回复，采取

措施对进入排干的关口进

行了封堵，计划加强对企

业的日常管理，加快对污

水处理厂中水回用的运行

进度，废水实现零排放，污

水不再进入排干。公益诉

讼起诉人于四个不同时间

段对污染水域进行拍照和

现场勘验发现，水污染仍

未得到有效治理。截至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时，该局

仍未依法全面履职，磴口

县坝楞村段二排干渠水质

污染未改善，不明废水再

次流入二排干。

【裁判结果】 磴口县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磴口

县环境保护局未依法全面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

违法，依法继续履行对磴

口县坝楞村段二排干水污

染的监管职责。

销售假药被判处赔偿

金并道歉

【基本案情】 2015年

至 2018 年 2 月，叶素珍经

营的元宝山区康乐保健品

店购进3种药品进行销售，

实际销售金额合计 3544

元。经赤峰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认定，上述3种药

品未标示药品生产企业名

称和批准文号，应按假药

论处。2018年，赤峰市元宝

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指控叶素珍犯销售假药罪。

经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判处叶素珍拘役二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

元，随案移送的假药予以没

收。2019年11月20日，赤峰

市人民检察院就叶素珍销

售假药、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叶素珍承担惩罚

性赔偿金10632元，由叶素

珍消除危险，召回其已销售

但尚未被使用完毕的假药

并依法处置。

【裁判结果】 赤峰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叶素珍销售的药品经赤

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鉴定为假药。判决：叶素珍

向法院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10632元，由赤峰市中级人

民法院缴付国库；召回其已

销售但尚未被使用完毕的

假药并依法处置；叶素珍于

本判决生效后在内蒙古自

治区级以上新闻媒体发表

经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可的赔礼道歉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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